
长期以来我们把大公无私，专门利人、毫不利

己，只讲奉献和牺牲作为道德的核心，认为道德不

求回报，讲回报就是重利，就不配讲道德，即使偶尔

要求道德回报也是非常害羞，并且更多的是片面要

求精神回报而不敢或不愿提及物质利益的回报，担

心这样的要求会亵渎道德行为的高尚性。道德回

报的缺失使得有德者不幸，无德者享乐，让人感到

做一个有道德的“好人”就是吃亏，这种道德与利益

的分裂，德行与幸福的背离，严重地破坏社会道德

生活的和谐，给我国社会主义道德的建设与发展带

来消极的影响。鉴于此，笔者认为，社会的存在和

发展需要有德之人，不能让有德者不幸，有德之人

才会持续存在并不断增加，国家应采取切实可行的

措施，维护社会公正，让“德福一致”成为价值导向。

一、公正的社会应当是德福一致的社会
“德”即德行，是指行为人实施了符合社会主流

道德规范要求的行为；“福”指幸福，是指人们在社

会生活中，由于感受或意识到自己预定的目标和理

想已经实现或非常接近而引起的一种内心满足。

在中国伦理学史上，对幸福的理解与把握既直接也

全面，如《尚书·洪范》中指出幸福包括五个方面的

内容：“一曰寿，二曰富，三曰康宁，四曰修好德，五

曰考终命。”这就是所谓的五福：长寿、富有、康宁、

好德和善终，既有物质上的满足，也有精神上的感

受，还有道德上的考量。德福一致就是指德行与幸

福是相通的，实施了道德行为能够给自己带来幸

福，实施了不道德行为则会使自己遭受否定性评价

和不利后果，损害自己的幸福。从直观层面讲就是

做好事得到相应的奖赏，做坏事遭到相应的惩罚，

即中国老百姓常说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孔子

也坚定地认为“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即只有

道德上的无愧才有心安理得的享受，只有心安理得

的享受才有正当的幸福。“德福一致”历来是我国民

众的美好希冀，我国民间俗语“多行不义必自毙”、

“好人一生平安”、“投之以桃，报之以李”、“滴水之

恩，当涌泉相报”“ 一人行善，全家受福，一人作恶，

全家受殃”等均是德福一致的社会公正思想的直观

反映，体现着人们对正义必胜、邪恶必败的道德评

判的价值认同以及惩恶扬善的社会公正的道德诉

求。所以只有实现德福一致使每个人都得所应得，

才能实现社会的公平和正义。

（一）德福一致体现了道德和利益的统一

道德和利益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从道德的

起源来说，道德产生于调节人类社会利益关系的需

要。如荀子认为，人天生就有欲望，欲望得不到满

足，就会去追求，追求而没有限度，就会发生争夺，

一争夺就会产生祸乱，祸乱就会使社会陷入困境。

于是，古代的圣王制定礼仪，以调养人们的欲望，平

衡社会利益关系，这就是礼仪道德的起源；从道德

的发展来说，利益是道德得以发展的内在动力。 费

尔巴哈极其形象而深刻地阐述了道德与人的生存

利益之间的重要联系，他说：“德行和身体一样，需

要饮食、衣服、阳光、空气和住居……如果缺乏生活

上的必需品，那么也就缺乏道德上的必要性。生活

的基础也就是道德的基础。如果由于饥饿由于贫

穷你腹中空空，那么不论在你的头脑中，在你的心

中或者在你的感觉中都不会有道德的基础和资

料。”因此离开利益谈论道德，道德就成为无源之

水、无本之木，丧失了个人安身立命的根基；从道德

的目的来说，道德通过保障人类社会的存在和发展

最终增进全社会和每个人的利益。可见道德和利

益是密不可分的，而利益是公正社会的核心及追

求，一个公正的社会必然会创造一个良好的生活环

境，在调整现实社会的利益关系并使之平衡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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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最终使每个人的利益和幸福得到实现。

（二）德福一致体现了利己与利他的统一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具有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

双重属性，人的自然属性决定了人的生存和发展依

赖于物质利益，人的社会属性决定了人对道德的精

神需要，这就决定了人既可能自爱利己也可能无私

利他。作为个体的存在，人希望独立、自由和有利

于自己；作为社会的存在，人具有依赖性、约束自己

并有利于他人。所以当个人利益与他人的、社会的

利益发生矛盾甚至冲突时，这时的行为选择是困难

的。如果选择为个人私利而不顾及甚至是损害他

人或社会公利，很显然是一种无德利己不利他的行

为；如果选择放弃个人的利益，而把他人或是社会

公利放在首位，这种行为无疑又是有德利他但不利

己的行为，此时应鼓励个人出于道德正义感做出有

德利他的选择，而社会应采取一定的措施让行善做

出牺牲的人得到尊重和补偿，并且不以德行施予者

的意志为转移，即无论实施德行的人是否关注和是

否愿意接受回报，其都应当并且都能够获得回报，

这就从客观上实现利己与利他的统一，这种统一实

现了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和谐，而和谐为社会公正

奠定了基础。

（三）德福一致体现了权利与义务的平等

中国古代重义轻利的思想、西欧中世纪的宗教

伦理以及德国古典哲学家康德的道德绝对命令都

强调道德是一种义务，而忽视了道德作为一种权利

的存在。社会发展到今天，权利义务的关系已由原

始社会的浑然一体及阶级社会的割裂对立发展为

今天的辩证统一，用马克思关于权利和义务关系的

经典名言来说就是“没有无权利的义务，也没有无

义务的权利”。虽然道德义务的履行不以获得权利

为目的，但不能以此为借口否认权利的存在。德福

一致体现的是一种道德施予者与道德受惠者的人

格平等，任何人都既是权利的享有者也是义务的履

行者，权利的享有需以义务的履行作保证，义务的

履行是为了实现权利的享有。在人人平等的社会，

权利的享有和义务的承担是相辅相成互为前提不

可分割的，只享有权利不履行义务或只履行义务不

享有权利的人是特权社会和阶级社会的产物，是违

背社会发展进步要求的。所以实行德福一致，让行

为人履行道德义务的同时享有道德回报的权利，既

体现了主体地位的平等，也是实现社会公正的关

键。

二、德福相背的现实及其影响
现实中德福相背的事实屡屡发生，通常表现为

两个方面，一是善行得不到回报，极端表现是善行

恶报：主要是受儒家伦理思想“君子行善不图回报”

“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影响，认为“道德是不

配讲回报的”，即使在今天的市场经济条件下，有些

好人做了好事，牺牲了利益生活处境困难时向他人

求救或是做了好事要求宣传时都会被人投以质疑

的目光。有的善行甚至得到恶报，如见义勇为的英

雄们冒着生命危险勇敢与歹徒做斗争，结果却被诬

陷为肇事者，主持公道坚持正义者屡遭报复等等。

二是恶行得不到惩罚，极端表现为恶行善报。如考

试作弊被发现后监考老师不收卷不上报不处理，一

些恶行甚至给作恶者带来好处，如生产销售假冒伪

劣产品的人成了百万富翁，投机取巧拉关系走后门

的人左右逢源、耀武扬威、鸡犬升天等。“为善未必

幸福，做恶未必遭难”成为社会的常态，当德福相背

的事实较为普遍时，人们对传统的善恶因果报应学

说就会产生质疑，在思想观念上就会产生“好人没

好报，有德却无福”“恶人无恶报，无德却享福”“好

人总是吃亏”、“好人不长命，坏人活万年”等认识，

实际上是在拷问道德存在的合理性依据，是在探求

人们在面对德福矛盾时应该何去何从的问题。一

旦这些认识成为社会上大多数人的因果观念，必然

会产生难以估计并且是非常深远的消极影响。

（一）德福相背严重损害了社会公正

从行善人的角度看，为了成全社会或他人，行

为人总会或多或少作出一定的牺牲或让渡部分利

益；从作恶人的角度看，作恶人为了达到目的总会

损害社会或他人，并从中得到一定利益的满足。此

时行善人与受益人、作恶人与受害人之间利益是不

均衡的。如果行善人得不到相应的回报让其牺牲

或让渡的利益得到补偿，甚至行善人还要遭打击报

复，过着不尽人意的生活，如果作恶人得不到相应

的惩罚让其不合理的利益得到剥夺，过着有滋有味

的生活，正如诗人北岛的那句名言所描述的“高尚

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那

么，这样的社会注定是公平正义缺失的社会。因

为，这样的社会没有明确有力的价值导向，没有分

明的是非善恶评价、没有公正的利益分配，久而久

之必然导致义务与权利相分离，利己与利他的二律

背反，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不和谐。在这样的

情况下，如果社会仍然要求人们无条件的讲道德，

做一个无私奉献的人，就会造成美国思想家莱茵霍

尔德·尼布尔曾说过的“道德的人和不道德的社

会”。在这样的社会中，也许有一部分人会响应社

会的号召，作出大公无私、施恩不望报之举，但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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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尚的人注定会曲高和寡，注定会成为孤独的一群

人，就象鲜花得不到浇灌和营养，总有一天会难以

阻止地普遍凋谢，德福相背的社会也会使高尚的人

失去支撑而日渐稀少，因为建立在普遍不公正基础

上的道德繁荣是决不会长久的，或者说，这种繁荣

本身就是虚假的。

（二）德福相背影响了道德的可持续发展

首先，德福相背会影响人们选择和认同某种道

德标准：一个社会的道德价值标准往往是多元的，

人们常常面临对不同道德价值标准的选择和认同，

而一个人作出什么样的选择，不仅仅是外在力量影

响的结果，更是与个人及其需要密切相关。对于那

些不能给行为人带来尊严、利益、幸福甚至会带来

损害的道德规范，人们有权利拒绝遵守，对以国家

的名义、集体的名义倡导的鼓吹自我牺牲、利他主

义的道德要求，人们没有必须履行的义务。如果社

会、国家所倡导的道德价值标准不能给道德主体带

来幸福，就会极大地打击道德主体的道德积极性，

严重动摇他们的道德信仰，道德就会失去群众基础

而形同虚设。其次，德福相背会助长人们对社会道

德更加冷漠。哲学上因果关系的原理告诉我们，原

因和结果在一定条件下会发生相互转换，当德福一

致成为道德主体行为的结果时，德福一致又会成为

道德主体进一步实施道德行为的原因。行善得恶、

好人吃亏的代价考量无疑是道德主体在选择是否

践行道德行为过程中一个重要的理性参考因素，道

德冷漠正是道德主体缘于行善代价的高昂而放弃

践行道德行为的结果。现实中善良被欺、正义被辱

的现象伤害了人们对道德的情感，既然行善遭恶

报，那么公众行善的热情必然降低，人们感受到“道

德无用”的困境，不再相信善恶因果回报的真实性

和客观力量，不再笃信道德权威，在需要自己挺身

而出时，充当冷漠的旁观者或是逃避者，对于见义

勇为的模范事迹，不再满腔热情地称赞，不再仰慕

道德人格的崇高，也不学习、不传播、不效仿。2006

年南京“彭宇案”、2011年天津“许云鹤案”之后，深

圳、武汉等地发生的老人跌倒在地无人敢扶的道德

冷漠事件屡屡曝光正是行善遭恶报的后续效应。

所以当一个社会的道德不被认同或虽被认同但因

代价太高而不被践行时，社会的道德根基就会被抽

去，社会的道德大厦必然轰然倒塌。

三、“德福一致”的路径选择：建立和完善道德

回报机制
所谓道德回报是指一定的组织或个人在对行

为主体的道德行为或道德品质作出善恶评价的基

础上，对行为主体给予相应的奖赏和惩罚。由此可

知道德回报可以分为赏善和罚恶两个方面，通过对

善的保护和褒扬、对恶的惩罚和贬抑来影响和建构

人们的行为价值取向，维护社会道德法则的权威性

和有效性，实现社会公正。

从道德回报的主体来看，善行的回报主体包括

善行的直接受益者和间接受益者，直接受益者出于

感恩之心予以回报，对此社会应鼓励但不能强迫；

间接受益者是全体公民和整个社会，应由政府牵头

建立专门的组织机构对行善者予以补偿回报。两

个回报主体应以后者为主，因为无数事实表明，如

果直接受益者没有感恩之心，或者虽有感恩之心却

因客观条件限制而无力回报时，倘若社会也缺乏有

效的回报机制，善行的回报极容易陷于缺失状态。

所以为了有效地进行道德回报，建立专门的道德回

报机构是关键，无论哪种形式的回报机构，只要权

责明确，能将道德回报落到实处，道德回报就会成

为一种自觉性主动性规范性的国家行为。同理，恶

行的回报主体是恶行的领受者，包括直接受害者和

间接受害者，直接受害者在恶行中利益受到侵害，

往往会自力救济，依靠自身的力量对行恶者实施类

似于古代“报仇”思维的惩罚，这种惩罚属于个人行

为，对治恶有一定的作用，但作用非常有限，因为在

现实生活中，受害者可能会出于怕麻烦、力量不够

或惧怕恶势力而不愿、不能或不敢罚恶，使得一些

恶行肆意横行却逍遥“罚”外，此时我们必须借助社

会的力量，让国家承担起罚恶的责任，成为罚恶的

最主要主体，只有这样“罚恶”才能落到实处，“止

恶”目的才能达到。

从道德回报的原则来看，道德回报作为一种正

式的严肃的国家行为，不能想当然地随意进行，必

须采取审慎的态度，遵循四个最基本的原则。一是

公正的原则。即根据行为的善恶性质及社会影响

进行客观无偏私的赏罚，该赏必赏，该罚必罚，小善

轻赏，大善重赏，小恶轻罚，大恶重罚，不赏私劳，不

罚私怨，赏罚的性质及多少取决于行为和品质的善

恶性质及程度，而不以行为主体的身份地位、财产

状况、主观意愿等为转移。二是及时的原则。及时

是对道德回报在时间上的要求，即道德回报应在行

为实施后较短的时间内进行，不能拖延太久。正如

俗话所说“迟来的正义是非正义”，道德回报应越早

越好。及时的道德回报能够利用人们鲜明的感性

印象深刻地感知善恶美丑，在人们的记忆尚未消退

之前激起他们的情感共鸣，进而产生良好的社会效

蔡敏春：维护社会公正，让“德福一致”成为价值导向 ··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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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行善如果长期得不到肯定和奖赏，行为人的行

善动机可能会逐渐弱化，最终失去行善的源动力，

善举会越来越少；恶行如果长期得不到否定和惩

罚，一定意义上就是对该行为的默许甚至纵容，结

果会导致更多恶行的发生。所以为了避免延迟的

道德回报所带来的消极影响，道德回报必须及时，

并且越早越好。三是适度的原则。道德回报的目

的是力图通过建立行为善恶与利益得失的关联，实

现生活中道德规范运行的良性循环，所以就回报的

程度而言，没有必要也不可能完全按照市场交易的

等价模式，做到精确的等价交换，要具体情况具体

分析，根据行为人实施行为的动机、目的以及行为

性质及影响，结合行为对象的利益得失情况等综合

分析，做到奖罚有度，让行为的参与者们能树立正

确的是非善恶观念，为善的继续为善，作恶的不敢

作恶。四是物质回报与精神回报相结合的原则。

道德回报的内容有物质的也有精神的，对于善行物

质回报可以增强道德的驱动力，精神回报可以增强

道德的高尚性和感召力，两种回报各有其独特的功

能和作用，不能只用其一不用其二。如果只是给予

精神层面的回报而忽视了物质利益的回报，许多人

就会认为“表扬和鼓励只是一时的虚名，不能当饭

吃”，既然行善不能给自己带来物质实惠干脆就不

再行善。所以为了调动行善的积极性，我们必须正

视和肯定物质回报。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道德回

报毕竟不同于经济领域的回报，道德是一种社会倡

导的应然性义务，是当事人出于内心的真实意愿，

为追求人格完善境界提升而主动做出的善行，如果

凡事都讲金钱刺激，都讲物质奖励，就会使道德回

报庸俗化，就难免会出现为图物质回报而做好事的

人，如有的人说“要我帮你可以，先拿钱来”，“付多

少钱，做多少好事”，感觉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是一

种冷冰冰赤裸裸的金钱关系，其利字当头，钱字把

关的动机严重亵渎了道德行为的高尚性。因此在

善行道德回报的内容上，要坚持物质回报与精神回

报相结合原则，承认物质利益的回报，积极鼓励精

神利益的回报。对恶行的惩罚也应当从物质、精神

两个方面着手，增加他们行恶的成本。

从道德回报的途径看可以是直接回报也可以

是间接回报：当我们清楚善行的施予者是谁，并且

善行的施予者愿意接受回报时可以直接对其进行

回报，而当善行的施予者不愿意接受回报或者善行

的施予者已经牺牲或不幸离开人世时，我们可以向

行善者关系密切的其他人进行回报，让道德回报惠

及到行善者的家人和朋友。同理，对恶行的回报也

有直接间接之分，只是在间接罚恶的时候要注意，

根据责任自负的原则，人身罚、资格罚是不能牵连

行恶者的亲人朋友的，只有财产罚在行恶者无力承

受时，其关系密切的人又主动自愿承担的情况下可

以进行间接回报。此外无论是善行还是恶行都存

在一种特殊情况，即行善者做了好事不留名或行恶

者行恶之后逃之夭夭，此时我们不清楚谁是行为

人，不知道该向谁回报，使得道德回报因缺乏回报

对象而无法进行。无法回报并不意味着不要回报，

回报仍然是必要的，只是只能采取间接回报的方式

而已。一方面我们可以通过关注类似善行让受恩者

及更多的人行善形成良好社会风气，虽然行善者处

于隐身状态，但他会觉得自己的善行得到了弘扬，会

有一种自豪感和幸福感；另一方面我们要给类似的

恶行予以严厉的惩罚，让世人知道此种行为为社会

所不容，行恶者一旦抓获必将受惩，让受害者也能略

感心理安慰。这些做法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看成是间

接回报。总之，回报的方式较多，不同的回报方式有

不同的特点，应尽量拓宽道德回报方式。

从道德回报的制度建设看，要通过立法、行政

的手段将道德回报各个环节法律化、制度化，使道

德回报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如对于见义勇为行为

应建立见义勇为社会基金制度、建立见义勇为伤残

者国家终生供养制度，以及对见义勇为牺牲者家属

的物质保障制度，这些制度不仅对英雄的付出起到

补偿作用，而且是在他们因善举致伤致残、失去劳

动能力后，对其个人以及家庭的一种保障，可以让

更多的人没有后顾之忧地去做好事。我们还可以

建立和完善对有德者蒙冤的法律援助中心和对诬

陷者的惩治制度，保障有德者的善行和善心，减少

被救者以怨报德的无耻行为等。

四、结语
行善是一个个体道德问题，社会公正则是一个

社会伦理问题，社会公正的目的是求得整个社会中

每一个人的善具有普适性，是维持社会生活秩序的

必要条件。虽然就道德境界来说，行善不求回报更

加纯洁和高尚，但这并不能说，它比社会公正更重

要。《国富论》的作者亚当·斯密指出：“行善是大厦

的装饰物，而不是大厦的基础，因此，规劝即可，而

决无必要强加于人。相反，正义则是支撑整个大厦

的顶梁柱。”所以对社会而言，社会公正比无私奉献

能起到更大的道德调节作用，更能促进道德目的的

实现。所以为了维护社会公正，让德行繁荣，我们

必须建立道德回报机制，让“好人不吃亏”成为社会

常态，让“德福一致”成为价值导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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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Knowledge is power" is a slogan that we are familiar with in twenty-first century. It is also an

important idea for us to realize self-breakthrough in the era of knowledge economy. This paper traces the historical

changes of the concept of "knowledge", analyzes the different forms of the different times, combined with Xi Jinping

for the important role of knowledge and talent, further explains "knowledge is power" in the ancient times, mode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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